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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僅 749 元，對於減輕無業民眾負擔，政府確實已竭力協助。另該等被保險人若屬非自願

性失業，於領取就業保險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將由政府全額補助本人及其依

附眷屬之健保費，非屬該等補助對象之經濟弱勢者，各級政府亦都訂有相關補助措施，以減

輕其保費負擔。 

三、以眷屬身分加保者，若實際上有從事工作，屬部分工時，符合下列條件時，視同專任員工，應

由雇主為其投保：(1)每個工作日到工者（不論工作時數）；(2)每週工作時數滿 12 小時。因

此，非屬一般專職員工，亦應依上述原則以第一類身分參加健保；而該薪資於納入投保金額

計算後，無須再計收補充保險費。若皆未符合上述要件，則該兼職薪資所得未曾計入任何投

保金額，以補充保險費之方式收取，並未二次計費。 

四、為避免弱勢民眾因經濟因素，外出打工之兼職所得亦須扣取補充保險費，增加其保費負擔，本

署已於「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中明定兒童及少年、中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老人、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或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公告基本

工資之身心障礙者、在國內就學且無專職工作之專科學校或大學學士班學生及符合健保法第

一百條所定之經濟困難者之兼職所得，單次給付未達基本工資（目前為 18,780 元）者，免予

扣費。此外，在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就讀碩、博士班研究生且無專職工作者，其兼職所得補

充保險費扣取下限，亦已提高至基本工資 18,780 元。故針對經濟弱勢民眾兼職所得補充保險

費之扣取下限，已就社會各層面而考量訂定之適當性。 

（一六五）行政院函送江委員啟臣就網路消費糾紛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2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54） 

江委員就網路消費糾紛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 條第 2 項規定，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

係，應優先適用「消費者保護法」，該法未規定者，始適用其他法律。同法第 2 條第 1 款規

定，「消費者」係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之人為限。依據原行政院

消保會函示，「消費」指不再用於生產或銷售之情形下所為之「最終消費」。倘交易相對人

係大量惡意訂購，則非屬消費之範疇，業者得以正當理由拒絕交易；惟惡意訂購之情形應就

實際個案認定之。 

二、又為輔導電子商務業者減少網路消費紛爭，經濟部自民國 100 年 1 月起施行「零售業等網路交

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範資訊揭露、確認機制、運費、契約解除權、帳

號密碼被冒用之處理、消費爭議處理、不得記載廣告僅供參考等事項。上開應記載事項第 5

點確認機制規定：「消費者依據企業經營者提供之確認商品數量及價格機制進行下單。企業

經營者對下單內容，除於下單後二工作日內附正當理由為拒絕外，為接受下單。但消費者已

付款者，視為契約成立。」爰當消費者已付款時，契約即為成立；若交易採貨到付款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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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於具備正當理由之情況下可拒絕進行交易。另依「民法」第 148 條規定：「權利之行

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

方法。」網路標錯價之個案情節倘有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之情形，仍有「民法」第 148

條規定之適用。 

三、一般商業廣告，係對不特定之多數人發送，通常為要約引誘，而非要約，但廣告、價目表之內

容非常具體其程度已達到相對人足以締結契約時，則可視為要約。倘企業經營者利用網際網

路，標示商品明細與銷售價格，以締結契約之目的所為之意思表示者，按「民法」第 154 條

第 1 項規定，除有預先聲明不受拘束，或依其情形或事件之性質，可認企業經營者無受其拘

束之意思者外，應受該要約拘束。是以，企業經營者利用網際網路，標示商品明細與銷售價

格者，其表示是否屬於「要約」抑或「要約引誘」，尚難一概而論。如消費者以要約之內容

而為承諾契約即為成立。 

四、具體個案中，企業經營者利用網際網路，錯誤標示商品銷售價格，如非因企業經營者之過失所

致者，得依「民法」第 88 條第 1 項規定撤銷其要約之意思表示。至如契約因意思表示一致成

立，但同時表意人又因過失而不得撤銷其錯誤之意思表示者，倘企業經營者如能舉證證明消

費者係利用企業經營人之錯誤以及交易機制上無法即時撤回要約等機會牟取利益或加損害於

企業經營者，企業經營者仍得主張消費者違反「民法」第 148 條第 2 項規定，拒絕履行契約

。 

（一六六）行政院函送劉委員建國就技職教育之發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8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7-1140） 

劉委員就技職教育之發展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後，為使具有職業性向之學生，能透過合適之招生方式就讀技術型高

中，本部已於「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中，將技術型及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有特殊招生需要

者，擬具課程計畫、招生計畫、名額及免試入學方式，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受各區免

試入學作業要點一致之規定入法，落實適性輔導之精神，並於 102 年 1 月 8 日朝野協商中獲

致共識。 

二、技職教育強調「務實致用」，技職學校的特色就是「從做中學」，教育理論與實務並重，透過

實作增加學習成效並累積經驗，培養產業所需各級專業人才。相較之下一般大學較重視理論

科目，技職校院重視實務教學與技術學習，學生有較多機會至職場實習，直接學習產業知能

，習得一技之長，發揮自身專長及興趣，發展符合性向之職涯規劃。 

三、為使「高職、專科、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畢業生都具有立即就業的能力」、「充分提供產業發

展所需優質技術人力」、及「改變社會對技職教育的觀點」，本部提出「第二期技職教育再

造方案」，所提跨部會之橫向溝通、技職教育政策一體化、結合業界共同培育人才之建議，


